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５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以电话、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

７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７

人，代为出席董事

０

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中信信托对汇泰房地产发行信托

计划的议案》，该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５６

号公告。

同意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对公司子公司福建汇泰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泰房地产”）设立“中信阳光·汇泰股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以下

简称：“信托计划”），初始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不超过

３６

个月：

其中中信信托以信托计划资金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对汇泰房地产进行增资， 增资完成

后汇泰房地产注册资本增至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中信信托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公司持有

其

３７．５％

的股权，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地产”）持有其

１２．５％

的股权；同

时，中信信托受让公司及名城地产合计持有的对汇泰房地产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

（二）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汇泰房地产土地抵押的议

案》，该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５７

号公告。

同意公司子公司汇泰房地产以其拥有的

２０１０－０３８

号地块宗土地抵押给中信信托，作

为汇泰房地产履行本次信托项下对中信信托的相关义务的担保条件。

以上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８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等有关

事宜，该通知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４９

号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 公司董事局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阳光集团”，持有公司

２３．９０％

的股份）提交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单》，提议

将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信信托对汇泰房地产发行信托计划的

议案》、《关于子公司汇泰房地产土地抵押的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

临时提案的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０５６

、

２０１１－０５７

号公告。

公司董事局对上述临时提案进行了审查， 认为阳光集团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资格，且

上述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董事局同意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事

项均保持不变。 更新后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６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信信托

对汇泰房地产发行信托计划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泰房地产”）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

权，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地产”）持有其

２５％

的股权。

截至目前， 公司及名城地产按照各自出资比例持有对汇泰房地产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的应收债权，即：公司持有其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名城地产持有其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的应收

债权。

为促进汇泰房地产所开发的项目的建设进度，增强其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中信

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设立信托计划对汇泰房地产进行增资扩股及债

务重组，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一）中信信托设立“中信阳光·汇泰股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初始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期限不超过

３６

个月，具体如下：

１

、公司、名城地产与中信信托签署《汇泰房地产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中

信信托以信托计划资金向汇泰房地产增资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具体金额以最终募集金额

为准），汇泰房地产原股东即公司、名城地产维持原出资金额，本次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持股

比例相应下降。

本次增资完成后， 汇泰房地产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中信信托持有其

５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公司持有其

３７．５％

股权，名城地产持有其

１２．５％

股权。

同时，公司、名城地产与中信信托签署《汇泰房地产之股权购买选择权暨股权收购合

同》，本信托计划成立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公司及名城地产对收购本次信托计划项下的标的

股权按各自出资比例享有选择权（以下简称“行权”）。

２

、公司、名城地产与中信信托签署《汇泰房地产之债权转让协议》，中信信托受让公司

及名城地产合计持有的对汇泰房地产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 汇泰房地产按照该协议的

约定向中信信托偿还该笔债务，在此协议项下，汇泰房地产与中信信托签署《还款协议》，约

定有关还款的具体安排。

３

、作为汇泰房地产向中信信托偿还债务的担保条件：

（

１

）公司、名城地产与中信信托签订《股权质押合同》，公司及名城地产以其持有汇泰房

地产的股权质押给中信信托；

（

２

）汇泰房地产与中信信托签订《抵押合同》，以其拥有的

２０１０－０３８

号宗地抵押给中信

信托；

（

３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与中信信托签订《保

证合同》，为汇泰房地产向中信信托偿还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本次发行信托计划及所涉及对汇

泰房地产增资扩股、债权转让、股权质押、土地抵押等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

组。

（二）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四）法定代表人：居伟民

（五）成立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

日

（六）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七）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

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

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

准债券的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

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八）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中信华东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信信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四）法定代表人：何媚；

（五）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六）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国货路西侧广安城小区

５＃

楼（安逸楼）

１０５

（

１Ｅ

）单元；

（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的投资；

（八）股东情况：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５％

，出资方式为货币；

名城地产出资人民币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５％

，出资方式为货币。

（九）土地情况：

目前阳光城福建名下获取土地情况如下：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

用途

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建筑

高度

商业面

积比例

２０１０－３８

号

（

以

下简称

“

目 标地

块

”）

台江区

，

鳌峰路北侧

，

原 蔬 菜 及 家 禽 批 发 市

场一期地块

４５

，

２８９

平 方 米

（

合

６７．９３

亩

）

商业

、

居

住用地

≤３．０ ≤２３％ ≥３０％

以高层建

筑为主

≤４０００

平方米

（十）会计信息（以下信息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审计报告编号：

（

２０１１

）

Ｄ－０００９

号））

（

１

）资产负债表简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７９

，

９００

，

８３５．５０ ４９９

，

９３８

，

５５２．９５

负债合计

１４９

，

９３３

，

２８１．００ ０

净资产

２９

，

９６７

，

５５４．５０ ４９９

，

９３８

，

５５２．９５

（

２

）损益表简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２９

，

００１．５５

净利润

－２９

，

００１．５５

四、本次交易涉及协议主要内容

（一）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方：公司、名城地产、中信信托（增资方）；

２

、主要内容：中信信托以信托计划资金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向汇泰房地产一次或分

次增资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具体金额以最终募集金额为准），增资完成后，汇泰房地产注册

资本增加至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其

３７．５％

股权，名城地产持有其

１２．５％

的股权，

中信信托持有其

５０％

股权；

３

、支付条款：在各期增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

３

个工作日内由增资方缴付完毕；

４

、增资的主要先决条件

（

１

）首次增资先决条件

①

信托计划已经成立；

②

本信托计划项下债权资产已交割完成；

③

本信托计划《股权质押合同》项下出质登记已经办理完毕；

④

本信托计划《抵押合同》项下抵押权登记已经办理完毕；

⑤

公司、名城地产或汇泰地产依约履行协议、保证、承诺或义务的事项；

⑥

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项下的交易均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等；

（

２

）剩余增资的先决条件

①

信托计划该期资金募集成功；

②

公司、名城地产或汇泰地产依约履行协议、保证、承诺或义务的事项。

５

、生效条款：

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６

、违约条款

违约方应向受损害方赔偿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直接损失，但任何一方均无义务向对

方赔偿因该对方欺诈、违约、过失、不当行为或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而发生的直接损失和合

理费用损失。

７

、重要条款

中信信托有权向汇泰房地产派驻一名董事和监事。

（二）股权购买选择权暨股权收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方：公司、名城地产、中信信托；

２

、主要内容：公司及名城地产对收购本次信托计划项下的标的股权享有选择权。

３

、交易截止日：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满

１８

个月之日，中信信托有权变更为信托计划成立

起满

３６

个月之日。

４

、选择权到期日：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满

１２

个月之日；

５

、转让价款为下列两个数额中的较高者：

（

１

）以收购日前第

３０

个工作日为评估基准日的特定股权评估值；

（

２

）基本收购价款

＝

初始投资本金金额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支付方式：收购方应于交易截止日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

７

、股权交割：中信信托应于收购方付清全部收购价款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向汇泰房地产

缴回出资证明书，并向汇泰房地产发出标的股权已经全部转让给收购方的书面通知，并于

收购方付清全部收购价款后协助收购方敦促汇泰房地产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８

、生效条款：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９

、违约条款：收购方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保证金的，中信信托可单独或合并行使

下列权利：

（

１

）要求收购方继续履行，且每逾一日，按收购方未付款项的

０．０５％

收取违约金，违约金

不足以弥补转让方或信托财产因此遭受的实际损失的，还应当赔偿实际损失；

（

２

）要求收购方立即支付全部应付而未付的收购价款（包括基本收购价款），以及行使

任何担保权利；

（

３

）向任何第三方转让标的股权，并要求收购方赔偿转让方因此而受到的全部损失。

（三）债权转让协议及还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方：中信信托、公司、名城地产、汇泰房地产

２

、应收债权金额：公司及名城地产向中信信托转让其持有的对汇泰房地产的应收债权

合计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持有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名城地产持有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的

应收债权。

３

、利率：固定年利率和浮动年利率之和。

４

、预计期限：债权实际产生日至信托计划成立日起满

１８

个月之日。

５

、质押协议、抵押协议、保证协议

（

１

）协议方：公司、名城地产、中信信托

（

２

）作为汇泰房地产向中信信托偿还债权的担保条件，公司、名城地产以其持有汇泰房

地产的股权质押给中信信托提供质押担保；汇泰房地产以其拥有的宗地

２０１０－３８

号地块宗

土地抵押给中信信托提供抵押；公司控股股东阳光集团为汇泰房地产向中信信托偿还债权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３

）期限：质押及抵押期限为主合同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日止；保证合同期限为自主合同

确定的债务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

４

）保证范围：债权转让协议及还款协议约定的全部应付债务以及汇泰房地产因违反

主合同而产生的违约金、赔偿金、汇泰房地产应向中信信托支付的其他款项、中信信托实现

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发行信托计划构成汇泰房地产的债务重组事项：

公司持有的对汇泰房地产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转至中信信托， 至汇泰房地产到期

偿还债务后解除。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或同业竞争。

七、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发行信托计划旨在增强汇泰房地产的自有资本金能力， 推进项目的开发建设进

度，增强项目开发的资金配套能力。 如本次交易事项得以完成，较大增强和提高了汇泰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资金配套能力，有利于推进其所属项目的开发建设进程，有利于公司实现盈

利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本次发行信托计划增资前，公司持有汇泰房地产

７５％

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持

有汇泰房地产

３７．５％

的股权，汇泰房地产不再系公司合并会计报告单位。

本次发行信托计划行权资金成本及汇泰房地产承担利息费用对比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相对较高，将增加汇泰房地产的财务费用。 但本次发行信托计划涉及交易由公司控股股东

提供了连带责任担保，有效减少和降低了公司需要提供的其他担保条件。

八、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交易对方为国有控股信托企业，实力雄厚，信誉良好，具有充分的履约能力。

同时，协议也约定了违约责任，可以有效降低协议履行的风险。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二）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三）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选择权暨股权收购合同；

（四）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债权转让协议；

（五）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还款协议；

（六）股权质押合同；

（七）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汇泰房地产土地抵押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设立“中信阳光？ 汇泰股权投资集合信

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受让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名城

地产（福建）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泰房地产”）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汇泰房地产按照相关协议向中信信托偿还该笔债务。 在此协议项

下，汇泰房地产与中信信托签署《还款协议》，约定有关还款的具体安排。

作为汇泰房地产履行偿还债务的担保条件，汇泰房地产与中信信托签订《抵押合同》，

以其拥有的

２０１０－０３８

号地块宗土地抵押给中信信托。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抵押权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整

４

、法定代表人：居伟民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３

月

１

日

６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７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

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债券的承销业

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

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

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８

、股权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股东及其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

９６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

中信华东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中信信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抵押人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法定代表人：何媚；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６

、注册地址：福州市台江区国货路西侧广安城小区

５＃

楼（安逸楼）

１０５

（

１Ｅ

）单元；

７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对房地产的投资；

８

、股东情况：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５％

，出资方式为货币；

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５％

，出资方式为

货币。

（九）土地获得情况：

目前阳光城福建名下获取土地情况如下：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

用途

主要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建筑

密度

绿地率

建筑

高度

商业面

积比例

２０１０－３８

号

（

以下

简称

“

目标地块

”）

台江区

，

鳌峰路北侧

，

原 蔬 菜 及 家 禽 批 发 市

场一期地块

４５

，

２８９

平 方

米

（

合

６７．９３

亩

）

商业

、

居

住用地

≤３．０ ≤２３％ ≥３０％

以高层建

筑为主

≤４０００

平方米

（十）会计信息（以下信息经立信中联闽都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审计报告编号：

（

２０１１

）

Ｄ－０００９

号））

（

１

）资产负债表简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７９

，

９００

，

８３５．５０ ４９９

，

９３８

，

５５２．９５

负债合计

１４９

，

９３３

，

２８１．００ ０

净资产

２９

，

９６７

，

５５４．５０ ４９９

，

９３８

，

５５２．９５

（

２

）损益表简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２９

，

００１．５５

净利润

－２９

，

００１．５５

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抵押权人：中信信托，抵押人：汇泰房地产。

（二）抵押土地基本情况

宗地编号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宗地

2010-38

号

福州市台江区鳌峰路北侧

（

原蔬菜

及家禽批发市场一期地块

）

45,289

平方米

（

合

67.93

亩

）

土地用途

商业

、

居住用地

该宗土地竞拍成交价

９７

，

８００

万元，截止本公告日，该宗土地出让金已缴纳完毕，但尚

未取得土地所有权证。 待本次抵押事宜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汇泰房地产取得该宗土地

使用权证后，汇泰房地产将根据与中信信托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的相关约定，办理

相应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权登记手续。

（三）抵押担保的范围

债务主合同约定的全部应付债务以及汇泰房地产因违反主合同而产生的违约金、赔偿

金、汇泰房地产应向中信信托支付的其他款项、中信信托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

（四）抵押期限：债务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准。

（五）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设立

本合同经交易双方盖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抵押权自办理

完毕相应的抵押权登记手续之日设立。

四、本次抵押对公司的影响

汇泰房地产储备的土地项目所处地段优良，未来预期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及较好偿债能

力，因此此次抵押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二）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债权转让协议；

（三）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还款协议；

（四）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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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1-016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3

日

以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并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下午在海口市明光海航大酒

店牡丹厅召开。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8

人。独立董事金世明先生因公请假未能亲

自到会，授权独立董事雷小玲女士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董事长刘悉承先生主持了

会议。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人

事变动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接受冯柏昌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

司总工程师职务的请求，并对其在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感谢。 第七届董事会决定聘任沙莹女

士为公司总工程师。

沙莹女士个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

沙莹女士个人简历

沙莹，女，汉族，

1968

年

12

月生，

1992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药物制剂专业，制药专业

高级工程师，曾任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车间质检员、技术科科长、开发科科长，现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研发中心主任。从事新药研究开发和药厂技术管理工作多年，负责新药开发、

工艺技术革新及各类报批工作，具有丰富的产品研发经验和较强的技术管理能力。 曾经参

与药厂工艺技术改进及各类新产品的开发研制等工作，成功进行了健阳片、三磷酸腺苷二

钠片、盐酸米诺环素胶囊、阿莫西林胶囊、枫蓼肠胃康片等

5

个产品的工艺技术改进，组织

开发了

10

多个省级及国家级新产品，取得新药证书

6

个，其中二类新药

3

个，四类新药

7

个，还主持多个仿制品种的研发报批，获得临床批件

8

个，近年组织二十多个在研新产品的

研究报批，并取得维

C

、美罗培南、头孢孟多、头孢克洛等多个产品批文，目前已成功投产，

为公司产生新增效益。 曾多次荣获省市科技进步奖。 累计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6

篇，参与申请的

8

项发明专利已被受理， 同时作为主要课题研究人员，参加国家和省市

各级科技资助项目

10

项。

曾经参加的研究工作获得以下科技进步奖等荣誉证书： 紫杉醇曾获

1996

年度国家级

新产品，

1997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1996

年度海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4-1995

年度

海口市科技进步特等奖；盐酸米诺环素胶囊的研究和开发获

1994-1995

年度海口市科技进

步四等奖；阿莫西林干糖浆获

1994-1995

年度海口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醋氨己酸锌原料及

其制剂的研制获

1998-1999

年度海口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盐酸普萘洛尔缓释片获

1998-

1999

年度海口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上述质量保证、疗效确切的新产品目前已成为企业的主

打产品，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沙莹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持有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1-0015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2

日

(

星期四

)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2

日交易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11

日

15:00-2011

年

5

月

1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海口市明光海航大酒店二楼牡丹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悉承先生

6

、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陈建平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

、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0

人、 代表股份

92,853,92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2％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54,214,81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5.47%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87

人，代表股份

38,639,1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5%

。

4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列入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

逐一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转让海南海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在关联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同意票

50,947,616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

；反对票

56,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

38,583,111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

；反对票

56,0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

；弃权票

0

股，占参

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二）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票

92,768,12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票

56,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弃权票

29,20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

38,553,311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8%

；反对票

56,6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

；弃权票

29,20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9,200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陈建平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

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000606

公告编号：

2011-018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2

日在西宁市城北区纬一路

18

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

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与青海洁神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

司签订贷款互保协议》的议案。

为了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同意公司与青海洁神装备制造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一年期

2000

万元的贷款互保协议， 并授权副总裁黄海勇先生办理本次贷

款互保手续并签署该项贷款互保事项法律文书。

关于本次贷款互保的详细情况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签订

贷款互保协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000606

公告编号：

2011-019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贷款互保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互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1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青海洁神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青海洁神

"

）本着友好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及双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双

方签订了《互保协议书》。

2

、对外担保额度及期限：总额度为人民币

2,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

3

、担保形式：连带责任担保。

（二）董事会审议互保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1

年

5

月

1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青海洁神装

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贷款互保协议》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该担保事项，按照公司

董事会决议与青海洁神签署互保协议书。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根据《公司章程》和《青

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互保单位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青海洁神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134

号

法定代表人：柴建中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叁仟玖佰万元整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内燃机曲轴、 汽车零部件、 拖拉机零部件、 石油机械制造销售； 工程机

械、 载货汽车、 改装车、 农用车、 特种车销售； 金属材料、 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

品）、 装饰材料、 建工建材、 办公设备销售； 工程机械产品租赁； 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

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 环卫设备的生产制造及销售； 环卫设备的安装。 （以上项目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与公司的关系：青海洁神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资产负债情况：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青海洁神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96,054.63

万元，

负债总额为

24,330.21

万元， 净资产为

71,724.42

万元， 营业收入

63,706.07

万元， 净利润

3594.94

万元。

三、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互保金额累计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双方在此金额内为对方提供贷款担保；

2

、互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借款的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相关费

用。

3

、互保只适用于本协议有效期内双方借款期限在一年以内的流动资金贷款。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青海洁神资产状况、盈利能力和资信状况优良，产品市场占有率及产

品知名度较高，具有良好的债务清偿能力，公司同青海洁神相互提供担保，将为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提供有效的资金保障，有利于提高公司经济效益，进一步降低财务费用，且有利于保

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500

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3500

万

元，对外担保金额为

2000

万元，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8.86％

，无逾期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

相关规定； 截止

2011

年

5

月

12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500

元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35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违规担保的情况。 本次与青海洁神续签互保

协议，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有利于双方共同合作发展。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

、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青海洁神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签订贷款互保协议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 青海明胶 证券代码：

000606

公告编号：

2011-020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通投资者互动平台及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了更好地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使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的发展情况，青海明

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决定开通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方便广大投资者与公

司更好地沟通和交流。 公司互动平台网址为：

http://irm.p5w.net/ssgs/S000606/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1

年

3

月

4

日发布，刊登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利用上述互动平台，公司将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

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公司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ssgs/S000606/

）或

"

青

海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qinghai/

）参与公司本次年度报

告网上说明会。

2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赵华先生、副总裁黄海勇先生、

董事会秘书华彧民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9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纪道林先生

3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10

时，会期半天

4

、会议地点：海口市龙昆南路

72

号耀江商厦

3

层公司会议室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1,908,137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1,200,000

股的

27.7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

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4

月

16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和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赞成

41,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2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赞成

41,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其中赞成

41,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其中赞成

41,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0

年实现利润总额

34,411,965.43

元，实现

净利润

25,909,441.21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95,838,669.13

元，可供股东本年度分配的利

润为

-69,929,227.92

元。

由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尚为负值，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公司分配

当年税后利润时，不得在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据此，公司董事

会拟定的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其中赞成

41,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为公司提供会计报

表审计业务等服务，期限一年。 在

2011

年度内所有的审计等相关工作完成后，支付中准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费

35

万元。

其中赞成

41,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选举吕洁萍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其中赞成

41,908,1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伟、 姚薇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

ST

三农 公告编号

:2011-22

号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

ST

三农 （证券代码：

000732

）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

2011

年

5

月

10

日、

5

月

11

日、

5

月

12

日） 股票涨幅偏离值累计异常。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

二、 核查情况

经公司自查认为， 截至目前， 公司的房地产业务经营活动正常； 农药化工业务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披露了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整体搬迁补偿及土地收

储协议的公告》， 整体搬迁后新项目的调研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调研中， 农药化工经营团

队对继续发展草甘磷等农药产品或者利用三明地区现有的氢氟酸产业发展有机氟及其配

套产品进行过初步调研比较， 但尚未提交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或董事会讨论。

同时经征询公司第一大股东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 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

三、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截止

5

月

12

日， 除前述正在进行的农药厂整体搬迁项目调研

有关情况外， 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 商谈、 意向、 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

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三、 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农药、 化工业务进入生产基地整体搬迁期； 受宏观政策、 供求关系等因素

影响， 在可预计的一定期间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可结转收入及盈利能力无法准确估计， 因

此， 公司目前无法估计

2011

年上半年度的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net

） 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泰信中证

2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证券

"

）、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

证券

"

）签署的相关协议，广州证券、平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将代理泰信中证

2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为

290010

）的代销业务。

自

2011

年

5

月

17

日起，投资者可在广州证券、平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网点办理

泰信中证

2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进行相关信息查询并享受相应的售

后服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公司网址：

www.ftfund.com

2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20-961303

公司网址：

www.gzs.com.cn

3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16-168

公司网址：

www.pingan.com

4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8-108

公司网址：

www.csc108.com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13

日


